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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县乾坤湾镇加油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废水、废气、噪声部分）

2020年 11月 10 日，陕西城市燃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延川县组织召开了延川县乾坤湾

镇加油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废水、废气、噪声部分）。参加验收会的有：项目建设单

位（陕西城市燃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设计单位（陕西长之河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监理单位（盛源鑫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施工单位（陕西高联建设有限公司）、验

收报告编制单位（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专家共计 11人，会议成

立验收组（名单附后）。

与会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对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的介绍和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的汇报，验收组现场检查了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经过

认真讨论，形成验收组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投资情况

（1）项目名称：延川县乾坤湾镇加油站项目

（2）建设性质：新建

（3）建设规模：设置 3具容积均为 30m3的地埋式双层储油罐，分别为 0#柴油储罐、92#

汽油储罐、95#汽油储罐，各储罐均配备渗漏检测系统，配套安装 3台潜油泵（Q=200L/min，

N=0.75HP）。于合建站南侧建一座 1200m2罩棚，内设 1台双枪单油品潜油泵型加油机、1台

四枪双油品潜油泵型加油机，并配置三次油气回收系统；同时于站区西侧建 1座 2层站房，用

于办公、储仓，并设置配电室、空压室等。

本项目配套环保设施为设置三次油气回收系统、化粪池及隔油池、通过设备室隔声、采用

双层罐、设置灭火器材、绿化等。

（4）建设投资情况

本项目与延川县乾坤湾镇气化工程、延川县乾坤湾镇 LNG/L-CNG加气站工程为合建站。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798.16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76万元。

（5）地理位置：本项目位于延川县乾坤湾镇土岗村，项目所在地东侧为空地，北侧为山

沟，西侧为山体；南侧隔土乾路为乾坤湾休闲居农家院，85m处为土岗村居民点；东南侧 82m

处为延川县公安局乾坤湾派出所，东南方向 164m处为黄河湾大酒店。项目东侧 5公里处为乾

坤湾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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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6年 12月 6日，延安市商务局以《关于同意新建延川县乾坤湾加油站的函》（延市商

函[2016]95号）同意项目建设。2017年 3月 15日，延川县商务局以《关于同意新建乾坤湾加

油站的函》（延商函[2017]13号）对项目予以受理。2017年 10 月 13 日，延川县经济发展局

以[2017]38号受理通知书原则同意本项目建设。2018年 1月 8日，延川县环境保护局以《关

于《延川县乾坤湾镇加油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延环批复﹝2018﹞1号）对项目进

行批复。2018年 4月 25日，延川县经济发展局以延经备﹝2018﹞21号对项目进行备案。2019

年 1月 31日，延安市商务局以《关于确认陕西延长石油延安石化贸易有限公司杜公路加油站

等 9座拟新建加油站规划的批复》同意项目建设。2019 年 5月，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编制完成《延川县乾坤湾镇加油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调查报告》。2019年 5月，延

安市生态环境局延川分局以延环验[2019]04号文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调查报告（固体废物

部分）予以批复。2020年 9月 30日，项目投入运营。2020年 10月 16日~17日，陕西华境检

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本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环境空气、地下水、噪声）和项目污染源（油

气回收装置排气筒出口废气、无组织废气、厂界噪声）进行了监测。2020年 11月，陕西科荣

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延川县乾坤湾镇加油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废水、废气、噪声部分）》。

二、验收范围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验收范围只包括项目废水、废气、噪声的环境保护设施内容。

本项目主要变化内容见下表：

变动内容 情况说明 是否为重大变更

隔油池未连通至化粪池
项目不进行场地冲洗，隔油池连接站内环保沟，对雨

水进行沉淀后排放至站外道路雨水边沟。
否

按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本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保措施基本与环评一致，其发生的局部变

动不属于环评重大变动，不需要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项目已于站房东侧建成 1座 2m3化粪池处理生活污水及厨房废水，站区南侧绿化区内建成

1座 15m3隔油池。化粪池污水由罐车定期外运至延川县污水处理厂处理，站内雨水排入隔油

池，出水排放至站外道路雨水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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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

站内设置一套三级油气回收装置，将加油站在卸油、加油及储油过程中产生的油气进行密

闭收集、储存和回收处理，抑制油气无控逸散挥发。

3、噪声

项目配电设备布置于配电室，设备均采用减振基础。

4、地下水

油罐均为双层罐，均进行防腐绝缘，罐周围充填沙子（不含酸或碱）。地下管线均进行加

强级防腐，管底部做沙垫层，管顶部及两侧填沙。

5、环境风险

站内配置有干粉灭火器、灭火器箱等灭火设备。油罐及工艺管线均采取防腐措施。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2020年 10月 16日-17日验收监测期间，加油站正常运营，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根据陕西

华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验收监测报告（HJJC（监）202010-Z0012），结果表明：

1、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油气回收系统排气筒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满足《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20952-2007）中的规定限值；项目厂界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浓度均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中无组织排放标准要求；项目敏感点土

岗村民房处SO2、NO2和PM10的测值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

准规定的浓度限值，非甲烷总烃浓度满足河北省地方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非甲烷总烃限

值》（DB13/1577-2012）中非甲烷总烃标准限值。

2、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各厂界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敏感点土岗村民房处昼、夜间噪声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限值。

3、地下水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所在地地下水中石油类测值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浓度限值，其余监测因子测值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浓度限值。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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